附件7
企业名称争议简易裁决告知书
X市监名告字〔　  〕第　  号

被申请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对被申请人的企业名称，申请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已提出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，本局已依法予以受理。依据《福建省企业名称争议裁决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适用简易裁决程序处理该企业名称争议。


　　附：《企业名称争议裁决申请书》副本及相关材料
XX市场监督管理局
年　　月　　日
